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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2020-37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公司《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0-07），

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了披露，上述事项经公司八届十五次董事会和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现因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需新增一定额度的日常关联交

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海螺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螺环境”）拟向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螺设计院”）销售 SCR 脱硝催化剂产品，预

计 2020 年度交易金额不超过 5600 万元，该项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并按照市场原则定价。海螺环境系公司根据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并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注册成立的控股子公司。 

2、2020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万涌、汪鹏飞回避了该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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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征得了独立董事张光杰先生、周

泽将先生、雷华先生的事前认可，三位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相关规定，公司与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发生且未经股东大会审批的

关联交易金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属股东大会审批权限内，故该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批，关联股东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安徽海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回避表决。 

（二）新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销售产品和

提供劳务 

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 SCR脱硝催化

剂 
市场定价 56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0 年累计与海螺设计院发生关联交易

57.6 万元。2019 年度，公司累计与海螺设计院发生关联交易 182.76 万

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南路 1017 号 

成立时间：1998 年 8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张长乐 

注册资本：1.5 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19929486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33629717-c317717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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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建材行业（水泥工程）专业甲级、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

专项甲级设计，建材行业（非金属矿及原料制备工程、新型建筑材料工

程）专业乙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设计(以上经营范围可从事资

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

术与管理服务)；防雷工程专业丙级设计；GC、GD 类压力管道设计；环

境专项设计甲级，建筑材料工程咨询甲级、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咨询乙

级，建筑工程咨询丙级（以上项目凭资质经营）；水泥技术开发与技术

改造，设备销售，建筑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检验检测服务。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海螺设计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9,844万元，

净资产 26,984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225 万元，净利润

2,299 万元。 

2、关联关系：海螺设计院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海螺设计院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

履约能力较强。 

海螺设计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次关联交易标的是公司因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拟向海螺

设计院销售 SCR 脱硝催化剂产品。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将与海螺设计院新

增不超过 5600 万元的交易金额。上述关联交易均按市场原则协商定价。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股东大会审批后关联交易协议将在实际购销行为发生时根据需要签署。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选择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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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易双方较为熟悉和信任，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以及货款支付等能够

得到有效保障。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加快 SCR 脱硝催化剂产品推广，发

挥新收购的天河（保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产能，提升该公司效益。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原则定

价、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有利于公司经营业

务的发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开展，关联交易额度相对较小，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光杰、周泽将、雷华于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审阅了本

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情况，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所需；表决程序符合法

定程序；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定价，符合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商业

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0 日 


